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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執行本校教師教學意見品質提升委員會相關業務，特訂定「教師教學意見調查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教師發展中心負責設計全校性教學評量問卷及舉辦相關教學研習活動。 

三、 本教學意見調查分為「期中課程評量」與「期末教學意見調查」二種，皆以電腦網路

填答為之。 

(一)「期中課程評量」每學期實施一次，施測時程為第 8至 11 週，調查結果只做為

課程改善參考，不列入學期教學評量回饋。 

(二)「期末教學意見調查」採用 1~5 分量表，調查結果作為後續提升教學品質，以及

提供相關單位參考。每學期實施一次，施測時程自第 15 週起到學期結束止。 

四、 

 

本校各專、兼任教師之教學成效(不含校外見實習課程、專題討論、服務學習課程及同

一門授課次數少於 3次的老師)，均須依本要點接受全校性教學意見問卷調查。 

五、 

 

各教學單位得依需要，另行設計合適之教學意見調查問卷，自行施測、分析，並將結

果送交受評教師本人及教師評審委員會參考。 

六、 

 

期末教學意見調查實施後，經「教學意見調查品質提升委員會」會議審閱，會議紀錄

簽核後，公布施測結果，並提供受評教師本人及所屬單位主管參考。 

七、 

 

教務處執行教師教學意見調查之相關單位及參與施測、分析、列印、審閱之人員，均

應謹守業務機密，不得對外洩漏填答學生身份及資料。各系、所、中心主管非經教務

長同意不得要求調閱他系、所、中心任教教師之教學意見調查結果，各學院之間亦同。

八、 

 

教師對當學期課程教學意見調查結果有疑義時，得於公布日起 1週內向教務處（大學

部）、研究生事務處（研究所）提出異議，逾期恕不受理，並以一次為限。 

九、 全校調查結果排名後 5％且未達 3.5 分之專、兼任教師，得由該教師所屬學術單位主

管了解原因並進行訪談，訪談紀錄以密件做成紀錄後，會簽教務處，轉陳校長核

閲。連續 2 學期需接受輔導之教師，應提出「改善教學品質計畫書」書面報告，另

須參加教師發展中心舉辦之教學研習活動，每學期至少 2 次，至教學成效改善為



止。並由該教師所屬學院主管查核、了解其教學現況，於訪談紀錄表中說明是否已

改善。 

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